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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91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4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30 分 

開會地點：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主席：鄭召集人麗君            

出（列）席機關及人員：（略）        紀錄：林士堯 

壹、 確認第 90 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裁示： 

一、 項次 1，繼續列管。 

(一) 本人已於 113 年 9 月 18 日召開會議，確立數位應

用服務歸屬管理之上位處理原則，再次重申：如與

實體社會關聯，為事權統一，由實體社會之主管機

關管理；如與實體社會無關之新興數位服務，由數

位發展部(下稱數發部)擔任主管機關；如為原生新

興數位服務，而後又衍生與實體社會有關，再回歸

由實體社會之主管機關管理。如仍無法由這三個上

位原則處理，則送請三位政務委員主持之「數位政

策法制協調專案會議」進行個案研商，若個案研商

需要，再邀集利害關係人溝通討論。本案後續請依

上述上位處理原則進行分工，並請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下稱通傳會)善盡說明，希於下次本院消費者

保護會前獲致結論。 

(二) 數位轉型管理歸屬非常重要，現在很多沒有主管機

關，不僅消保面向無法處理，勞動面向無法處理，

很多面向皆無法處理，通傳會已訂了分工原則，各

部會只有一個例外情況，就是數發部成立時業務移

撥的部分，就由數發部管。但因為不可能數位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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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都由數發部統籌，因為每個部會主管的目的事

業一定都面臨數位轉型，會衍生新興數位服務，所

以部會面對數位轉型過程要加以關注並納管，才能

處理系統性問題，要從源頭思考，除了前述例外狀

況(數發部成立後業務移撥)，就依照本人所提的三

個原則進行分工，有需要再由政務委員跨機關整合

處理。 

二、 項次 3，解除列管。養生村原則上係屬住宅，請內

政部主政，統籌研訂其定型化契約規範；惟考量此

類住宅涉及長者養生養老之特定消費族群，請衛生

福利部協助，從消費者需求端檢視。 

三、 項次 4、6、7、9、10 及 11 解除列管，其餘各項繼

續列管，請把握時程。 

參、 提案事項： 

一、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自助洗衣店販售洗衣劑品質檢測

及標示查核」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經濟部辦理下列事項： 

1、對於本次標示查核未符合商品標示法或國家標準

之商品，應儘速依法處理並要求業者改正。 

2、自助洗衣店販售洗衣劑之標示是否完整，攸關消

費者權益，請針對業者加強教育宣導，並與相關公

（協）會聯繫協助宣導。另請持續執行相關查核計

畫。 

二、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內政部研擬之『住宅租賃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 18 點修正草

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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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內政部辦理下列事項： 

1、依法公告。 

2、「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與「住宅轉租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規定內容相近，對於共通性之規定，請於未來修正

時將文字體例調整為一致。 

三、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餐飲業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暨投保責任險查核」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本院消費者保護處邀請餐飲業主管機關衛生福利

部、商品(服務)禮券主管機關經濟部、以及履約保證

業務相關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共同會商如何在

既有機制上強化禮券履約保障機制的查核功能，並

於下次保護會進行報告。 

(三) 請衛生福利部辦理下列事項： 

1、請督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衛生局就本次查核

結果不符合規定者，儘速依法要求業者改正。 

2、請與地方政府對餐飲業者加強教育宣導，並與公

協會辦理座談，要求業者揭示是否有履約保證，提

昇業者法遵，減少違規可能。 

3、請輔導業者於投保「產品責任險」或「公共意外責

任險（附加食品中毒條款）」時，保單應明列投保

範圍所涵蓋之營業據點，避免日後理賠爭議。 

4、請主管機關與消保處研議再次辦理「餐飲業商品

（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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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責任險」查核，並參酌裁示（二）會議之改善方

案併行。 

四、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農業部研擬之『犬、貓美容服務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案」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農業部辦理下列事項： 

1、依法公告。 

2、加強教育宣導，並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查核。 

五、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健身中心聯合查核結果」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教育部辦理下列事項： 

1、 彙整相關機關有關健身中心設立的標準和規範，

並通知地方政府主管機關在其設立營業登記前就

要進行宣導，以減少不符合規定的相關健身中心

持續地增加。 

2、 有關本次查核違規的部分，務必要請業者改善，對

於尚未查核過的健身中心，列為日後優先持續查

核的對象。 

3、 督促地方政府加強定型化契約履約保障機制的查

核。 

4、 請地方主管機關強化對健身中心普遍的宣導，尤

其是相關標準更新的部分，例如環境部等相關標

準更新部分，務必要主動宣導。 

(三) 請內政部督促地方政府加強健身中心建築安全及消

防安全的管理及查核。 

(四) 請環境部辦理下列事項： 

1、 儘速完成樓地板面積相關標準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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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督促地方政府加強飲用水設備管理及查核，且定

期查核之資訊要揭露，例如規定多久要查一次，要

定期揭露在飲用水設備上面，讓消費者瞭解安全

管理是否有做好。 

六、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內政部研擬之『骨灰(骸)存放單

位使用權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修正草

案」案。 

裁示： 

(一) 洽悉。 

(二) 請內政部辦理下列事項： 

1、 依委員及與會機關代表意見修正「骨灰(骸)存放

單位使用權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修正草案應記載事項第 15 點文字內容後，再

行函報本院核定。 

2、 本院核定後請依法公告。 

3、 公告後請以多元方式宣導新制內容，並適時辦理

契約查核，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肆、 臨時動議： 

委員提議： 

各部會主管的業務或多或少皆與消費者有關，例如：經濟

部主管的專利、商標權、貿易條件；中央銀行的利率、匯

率或貨幣流通控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環境部、農業

部、勞動部或公平會的種種決策，也都涉及消費者權益。

各機關業務作為如有不當，將對消費者權益造成莫大的損

害。期許政府高階官員必須有所認知，各部會的存在都是

因國民需要所成立的，在各項消費者保護業務的推動上，

都與國民的權益息息相關。 

主席裁示： 

對於現行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方法，從查核、改善、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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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檢視、宣導，可能要更進一步從源頭思考如何進化。

每個人都是消費者，這是全社會的事情，所有機關都跟消

費者有關，從各個機關主管的產業、目的事業去思考消費

者權益保障，從機關的法律、政策所形成相關的產業環境、

市場機制，進一步檢視消費者的權益。請本院消費者保護

處挑幾項業務，從源頭來強化消費者權益保障，藉以在這

個過程中找到更精進的方法。 

伍、 散會。 (下午 5時 40 分)  


